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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6 月 2 8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1 2 0 0 0 5 3 9 3 1 號 

茲增訂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一條之一及第六十一條之二條文，公

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陳建仁 

衛生福利部部長 薛瑞元 

傳染病防治法增訂第六十一條之一及第六十一條之二條文 

中華民國 112 年 6月 28日公布 

第六十一條之一  以竊取、毀壞或其他非法方法，危害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二十六條規定建立之傳染病監視及預警系統設備或電腦機

房之功能正常運作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而犯前項之罪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

罰金。 

前二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而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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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條之二  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六條規定建立之傳染病監視

及預警系統，以下列方法之一，危害其功能正常運作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

罰金： 

一、 無故輸入其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

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而入侵其電腦或相關設備。 

二、 無故以電腦程式或其他電磁方式干擾其電腦或相

關設備。 

三、 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其電腦或相關設備之電磁

紀錄。 

製作專供犯前項之罪之電腦程式，而供自己或他人犯

前項之罪者，亦同。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

罰金。 

前三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而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 

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犯第一項至第三

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一條之一、第六十一條之二修正草案總說明 

傳染病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原名稱為傳染病防治條例，於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修正公

布名稱為現行名稱及修正全文後，歷經十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九日修正公布

。考量「傳染病監視及預警系統」為全國傳染病之通報、蒐集及分析疫情之重要系統，屬執行傳染

病防治，避免疫情擴散之關鍵要素，應確保該系統及其設施、設備全時期運作不中斷。考量現行對

之有不法侵害行為，依刑法竊盜罪、毀棄損壞罪及妨害電腦使用罪等規定處理，對於該不法行為引

致重大公共秩序、社會或國家安全危害時未能加重課責，保護顯有不足。為加強保護傳染病監視及

預警系統及其關鍵設施、設備，維持其功能正常運作，宜區分不同犯罪態樣與危害程度就刑責為層

級化處理，以發揮法律嚇阻之有效性，爰擬具本法第六十一條之一、第六十一條之二修正草案，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以竊取、毀壞或其他非法方法，危害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六條規定建立之傳染病監視及

預警系統設備或電腦機房之功能正常運作者，處以刑罰，並定明加重刑責之態樣及未遂犯之

處罰。（修正條文第六十一條之一） 

二、增訂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六條規定建立之傳染病監視及預警系統，有無故輸入其帳號密碼

等妨害使用行為處以刑罰，並定明加重刑責之態樣及未遂犯之處罰。（修正條文第六十一條

之二） 



 

 

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一條之一、第六十一條之二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十一條之一 以竊取、毀

壞或其他非法方法，危害中

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六條規

定建立之傳染病監視及預警

系統設備或電腦機房之功能

正常運作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

會安定，而犯前項之罪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二項情形致釀成災害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

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

犯罰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二十六條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應建立傳染病流行疫情

監視、預警及防疫資源系統

，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另定

實施辦法。依該條規定訂定

之傳染病流行疫情監視及預

警系統實施辦法第三條將系

統分類，其中第一款「傳染

病監視及預警系統」功能包

括傳染病通報及疫情監測，

為全國法定傳染病個案與群

聚事件通報及監視之重要管

道，該系統蒐集及存放全國

傳染病個案疫情資料，倘遭

破壞將妨礙防疫工作之進行

。為及時阻絕疫情之傳染及

蔓延，維護國民之生命安全

及身體健康，爰增訂本條，

以發揮法律嚇阻之有效性，

並於第一項定明以竊取、毀

壞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危害該

系統設備或電腦機房之功能

正常運作者之刑責。 

三、考量國家安全與公共秩序

為國家生存及社會發展之重

要基石，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而犯第一項之罪

有嚴懲必要，爰參考國家安

全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體

例，於第二項規定加重刑責

。 

四、行為人若以竊取、毀壞或

其他非法方法危害傳染病監

視及預警系統設備或電腦機

房之功能正常運作，將影響

疫情警示及防疫政策之規劃



 

 

，除導致防治工作難以及時

有效進行外，亦可能造成民

眾生命或身體健康之重大損

傷，甚而死亡，有加重處罰

之必要，爰於第三項就第一

項及第二項之違法行為區分

有致釀成災害、致人於死或

致重傷等行為結果，規定不

同刑度之處罰。 

五、對於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之未遂行為仍應予以處罰，

以嚇阻潛在侵害者，爰於第

四項定明其未遂犯之處罰。 

第六十一條之二 對中央主管

機關依第二十六條規定建立

之傳染病監視及預警系統，

以下列方法之一，危害其功

能正常運作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故輸入其帳號密碼、

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

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

而入侵其電腦或相關設備

。 

二、無故以電腦程式或其他

電磁方式干擾其電腦或相

關設備。 

三、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

其電腦或相關設備之電磁

紀錄。 

製作專供犯前項之罪之

電腦程式，而供自己或他人

犯前項之罪者，亦同。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

會安定，而犯前二項之罪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

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情形致釀成災害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

一、本條新增。 

二、行為人無故對於傳染病監

視及預警系統輸入帳號密碼

、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

等侵害行為，將影響系統執

行傳染病個案或群聚事件通

報、個案研判與疫情資料蒐

集等功能運作，嚴重影響國

民之生命及身體健康。爰參

考刑法妨害電腦使用罪章規

定，增訂本條，並於第一項

定明三款侵害行為之刑責。 

三、製作專供第一項之罪之電

腦程式，供自己或他人犯第

一項之罪者，將嚴重影響傳

染病監視及預警系統運作及

損害其電磁紀錄之正確性、

完整性，爰於第二項定明該

等不法行為刑責，並採第一

項相同之刑度。 

四、第三項、第四項及第六項

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六十

一條之一說明三至五。 

五、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

立期間疫情已達一定嚴重程

度，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者，將嚴重影響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掌握疫情狀況，

造成防治工作啟動、醫療資



 

 

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 

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成立期間，犯第一項至第

三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

犯罰之。 

源分配等辦理時效性受阻，

導致民眾權益重大損害，應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以發

揮法律嚇阻作用，爰為第五

項規定。另鑑於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有第

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情形致釀

成災害者，已依第四項規定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為避

免刑度過重，而有違罪責相

當性原則之虞，爰不再依第

五項規定加重，併予說明。 


